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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1、赣榆区赣马镇；2、海
州区锦屏镇、浦南镇；3、开发区
猴嘴办事处、朝阳办事处；4、新
光路和云宿路边；5、高新区九
岭，云台农场东磊一带）的小作
坊砖厂污染严重，噪声扰民。

连云港高新区的市政府北苍梧
路南河道、花果山街道小村西大
沟、万达广场前边沟等大部分河
道水体黑臭，沿岸居民生活污水
直排河流。

连云港市赣榆区沙河镇陈顶村
西侧的聚宝德养鸡场，恶臭扰
民、污水直排。

1、淮安市盱眙县金源花园（甘泉
西路与奥体路交汇处）东区北侧
的聚福轩酒店、豪味酒楼，有滋
有味农家菜、台湾牛排、克了没
等饭店，废气、废水、噪声污染。
2、盱眙工业园区部分企业与居
民小区混杂（海峰海林正对南苑
新城小区、新海电子紧邻太湖人
家芳邻苑和金桂陶然居），信访
人质疑企业的安全防护距离是
否达到标准。3、盱眙工业园区
玉兰大道南头虎山路附近河道
和石牛村泽兰路的实验小学西
侧的树林附近的桥下面的河道，
水体黑臭。4、盱眙工业园区部
分企业旁边的水沟有红色铁锈
水迹，信访人怀疑部分企业跑冒
滴漏或者偷排废水。

扬州江都区小纪镇扬州景泰表
面精饰有限公司，距离居民区太
近，污水偷排，污染环境。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中小学旁
的小运河边，有大量“十小”企
业，暗管直排废水；镇污水处理
厂形同虚设；镇里还有粘土烧砖
现象。

镇江市丹阳市导墅镇后庄行政
村的衍昊金属制品厂（喷镀）和
日高机械南面的家具厂（露天喷
漆），废气污染，刺鼻污水直排，
严重扰民。

泰州市姜堰区沈高镇的特大垃
圾堆场（姜堰火车站附近），侵占
农田数十亩，严重扰民。

泰州市泰兴市广陵镇木行村9组
的养猪场，粪便臭味影响大，粪
便随意排放，污染河道及地下
水。

泰州市泰兴市马甸镇的丰益春
之谷科技公司，排放刺鼻废气，
严重扰民。

连云港市
海州区、
赣榆区、
开发区、
高新区、
连云区、

云台山景区

连云港高新区

连云港市
赣榆区

淮安市盱眙县

扬州市江都区

扬州市邗江区

镇江市丹阳市

泰州市姜堰区

泰州市泰兴市

泰州市泰兴市

大气,
噪音

黑臭
河道

水、
大气

水、
气、
土壤

水、
其他
污染

水,
其他
污染

水,
大气

大气,
其他
污染

水,
大气

大气

经调查核实，举报部分属实。
1、2018 年 7 月 1 日，赣榆区环保局主要领导带领区环监局执法人员会同区协调联络组信访组、赣马镇政府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赣马镇官河村及周边村 7
家小型水泥砖制品加工点均已停产。现场可见物料露天堆放、生产设备未封闭、场地未硬化、无噪声及粉尘处理设施。
2、2018年 7 月 1 日，海州区环保局、锦屏镇到达锦屏镇环山路王小东砖厂进行检查，该小水泥制砖厂位于锦屏镇环山路北侧 3 米处，周边无居民。现场检查时
企业无人看守，场地上有零星砂石，有一台制砖设备，现场检查时未生产。主要工艺为：沙、石子、水泥加水搅拌后经制砖机加工成型晾干后出售。经了解，锦屏
镇环山路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因该小水泥制砖厂紧邻环山路，已经停产半年了。新海砖厂位于新海村四开闸附近，周边无居民，现场检查时大门紧闭，企业
无人看守，有一台制砖设备，现场检查时未生产。主要工艺为：沙、石子、水泥加水搅拌后经制砖机加工成型晾干后出售。经了解，该水泥制砖厂已经停产近一
年。浦南镇范围排查出违规小砖厂8家。2018年7月6日上午9时，浦南镇联合区环保局、浦南镇城管、安监、工商、供电、公安、国土规划、招商办共同执法，对
浦南镇辖区内8家小作坊砖厂进行清查，要求其5日内全部拆除生产设备，清理厂区地面，消除扬尘、噪声污染。
3、2018年7月1日，开发区管委会协调联络组会同朝阳街道、猴嘴街道立即组织排查，了解小作访的具体分布及污染情况。经初步调查，朝阳街道有砖厂小作
坊13家已全部关停整治，其中完成彻底拆除7家、完成主要生产设备拆除5家、停产整顿1家。猴嘴街道有4家，均存在不同程度扬尘及噪声污染。
4、2018年7月1日，连云区环保局分管领导陈烨同志带队对云宿路、新光路两侧的3家水泥砖制造企业进行了检查。检查情况如下：①连云港强盛水泥制品制
造有限公司未生产，现场地面已全部硬化，物料均已覆盖，并已安排人员定期进行洒水降尘，产噪设备砌块成型机设置在密闭的厂房内。经调查，该企业15万
立方米/年的水泥砖生产线于 2014 年 2 月建成投运，取得了区市场监管局发放的《营业执照》及市建设局发放的《连云港市建筑材料和构配件登记备案证》，但
未办理立项、环评手续。该企业已于2018年6月7日停产至今。7月2日，云山街道办事处已对该企业下达了《关于完善相关手续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通
知》、《停产通知》，要求企业立即停产，限期按法律法规要求完善手续。②连云港飞恒建材有限公司未生产，现场地面已全部硬化，物料均已覆盖，并已安排人员
定期进行洒水降尘，产噪设备砌块成型机设置在密闭的厂房内。经调查，该企业1690万块新型水泥砌块生产线于2016年6月建成投运，取得了区市场监管局
发放的《营业执照》及市建设局发放的《连云港市建筑材料和构配件登记备案证》，但未办理立项、环评手续。该企业已于2018年6月2日停产至今。7月2日，
云山街道办事处已对该企业下达了《关于完善相关手续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通知》、《停产通知》，要求企业立即停产，限期按法律法规要求完善手续。③金
湾水泥砖厂未生产，该企业因经营问题于2015年倒闭，并已将场地租赁给废品收购站。
5、连云港市海州区南云台林场树军水泥制砖厂位于九岭分场8组，生产过程中存在粉尘、噪音扰民情况。

高新区内部分小区、单位建设早于周边污水网管，存在错接、漏接污水管的情况；花果山街道村庄污水尚未截污纳管，部分生活污水流入苍梧河、凌洲河、小村西
大沟等河道。

一、基本情况：被举报的聚宝德养鸡场位于沙河镇陈顶村西约500米处，占地约30亩，目前已更名为赣榆区沙河镇家宝养鸡场。该养殖场由卞家宝投资400万
元，于2008年10月承包原镇办企业部分土地开始兴建，2009年建成投用。共建养殖大棚7个，现在有6个大棚在养，在养肉鸡约75000只，今年按合同分四批
出栏总数30万只左右，目前正在养殖第二批，大概还需要40天才能出栏。
二、现场检查情况：7月1日下午，赣榆区环保局主要领导带领区环监局执法人员会同区协调联络组信访组、沙河镇政府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聚宝
德养鸡场现已改名为家宝养鸡场，目前正在养殖，养殖粪便摊放在养殖大棚东侧的地面上，散发出臭味。该养殖场在养殖场门南侧设置一个排污口，厂区内连
接排污口的排污渠内存有养殖废水，厂区外沟渠内水体黑臭。区环境监测站现场在养殖场门南侧排污口内采集水样送检。经查阅相关资料，该养殖场位于非
禁养区内，2008年办理注册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期注册名称由聚宝德养鸡场变更为家宝养鸡场，但未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名称。
三、存在问题：1.该养殖场未取得相关环保手续，现场未建有粪污暂时储存池，养殖粪便摊放地面上，臭味较重；未建设废水、废气治理设施，养殖废水存在偷排
现象。
2.该养殖场所工商注册营业执照单位名称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单位名称不符。

1.淮安市盱眙县金源花园（甘泉西路与奥体路交汇处）东区北侧的聚福轩酒店、豪味酒楼，有滋有味农家菜、台湾牛排、克了没等饭店，废气、废水、噪声污染。
经查实，举报人反映的饭店位于盱城街道金源花苑小区东北侧，经盱眙县环境监察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当前有滋有味农家菜、台湾牛排仍在营业，聚福轩酒店
已于半年前转让，现更名为重庆秦妈火锅店，另两家（豪味酒楼、克了没）已不存在。
2.盱眙工业园区部分企业与居民小区混杂（海峰海林正对南苑新城小区、新海电子紧邻太湖人家芳邻苑和金桂陶然居），信访人质疑企业的安全防护距离是否
达到标准。
经查实，举报人反映的海峰海林（淮安）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 10 月，位于盱眙经济开发区葵花大道 52 号，从事生产制造、加工轴承及配件机械加
工。2005年9月委托淮安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2005年10月19日经盱眙县环保局审批，2007年9月6日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2017年
4月编制的轴承生产线后评价；2017年8月编制“项目固体废弃物变动情况分析”，2017年8月28日盱眙县环境保护局同意变动分析评审，纳入日常管理。
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喷雾器厂创建于2012年6月，位于盱眙经济开发区新海大道26号，从事生产塑料精密喷雾头轻工制造。2012年8月22日经县环
保局审批，2015年5月就废气排气筒设置对环评进行修编，修编环评于2015年6月4日经县环保局审批，2015年8月17日经县环保局验收（盱环验【2015】30
号）。
3.盱眙工业园区玉兰大道南头虎山路附近河道和石牛村泽兰路的实验小学西侧的树林附近的桥下面的河道，水体黑臭。
经查实，泽兰路是2012年新建道路，道路南北段较高，中段最低，道路排水是由南北两端向中部汇集，最终通过道路西侧排水沟排入城东大沟。道路西侧排水
沟是原有自然泄洪沟；盱眙工业园区玉兰大道南虎山路（虎山桥）附近有三条排水渠与主河道相连，分别为紧挨虎山桥北侧一条，虎山路（虎山桥）南侧60米内
有两条雨水沟。
4.盱眙工业园区部分企业旁边的水沟有红色铁锈水迹，信访人怀疑部分企业跑冒滴漏或者偷排废水。
7月2日，江苏盱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春林、副主任史志勇带领环保和规划建设部门相关人员赴现场调查。经查，在盱眙工业园区内的盱眙华洋工业科
技有限公司东侧雨水沟、江苏开来钢管有限公司雨水排口、江苏健力钢管有限公司雨水排口三处发现举报人反映的红色铁锈水迹。3家企业均已编制环评且通
过环保验收，企业酸洗工艺中的废酸采取冷冻萃取方式进行回用，冲洗水采取中和处理回用，多余废水排入开发区污水管网。
在接收到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单后，盱眙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2018年7月1日，盱眙县“263”办公室对信访件涉及问题进行了分解交办，盱眙县环保局、住
建局、安监局、开发区管委会出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经现场调查：
1.台湾牛排、秦妈火锅店未配套安装油烟净化器，油烟未经处理通过铁皮管道直接排入下水道；有滋有味农家菜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使用时间较长，未定期进
行保养维护，现场查看也存在油烟跑冒情况。三家饭店因厨房后侧下水道堵塞，餐厨污水排放不畅，淤积在靠近金源花苑小区北侧的树丛下。
2.经盱眙县安监局副局长王成勇带领工作人员现场测量，海峰海林（淮安）精密轴承有限公司院墙距离正东方向的南苑新城小区距离为140米，生产厂房与小区
的距离为180米。2005年9月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未对该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做出明确要求。2017年4月编制的轴承生产线后评价，其中第37页相关章
节，以产生粉尘颗粒物的3、4车间为污染源点，对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要求为0米、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为50米（东侧为南苑安置小区，经开发区规划建设局测
量，距该公司3、4车间距离为131.8米），该距离内无敏感目标。
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喷雾器厂东侧院墙距离太湖人家芳邻苑为40米，西侧厂房距金桂陶然居居民楼直线距离为35米。以上两家企业厂房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属于丁类厂房，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要求，丁类厂房与民用多层建筑安全距离为 12 米，均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根据该公司
2015年5月编制的修编环评第10页相关内容，公司1#车间即注塑车间卫生防护距离要求为50米，在该公司东侧太湖人家芳邻苑，经开发区规划建设局测量为
285 米；在该公司西侧金桂陶然居小区，离项目污染源点注塑车间资料显示为 53 米，经盱眙县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和盱眙县测量队测量距离分别为 51.16 米、
53.26米。综上,海峰海林（淮安）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和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喷雾器厂周边小区均在卫生防护距离之外。
3.盱眙工业园区玉兰大道南虎山路附近的与主河道相连的三条排水渠，分别为紧挨虎山桥北侧一条，虎山路（虎山桥）南侧60米内有两条雨水沟。
虎山桥北侧为雨水渠,受纳东方大道、开发区南线雨水，中间有灌溉渠相交叉，有降雨、区内农田灌溉抗旱时水量充沛，平常渠内多为农田排渍和地表水，水量较
小，经监测COD、氨氮分别为80mg/L、0.387mg/L。
虎山桥南侧有两条排水渠，一条为开发区南苑安置小区北侧排水渠，西侧有数家餐饮服务排档，排档经营产生的废水接入开发区污水管网，无降雨或农田灌溉
时，水量较小，经监测COD、氨氮分别为48mg/L、0.242mg/L。虎山桥南侧另有一条雨水沟，临近主河道前，地势低洼被浓密的水草覆盖，低洼处有一污水井，
污水井无盖且井中水位较高，污水井周围有污水溢满的痕迹，与主河道相连不宽的小水沟中，透过水草可见有灰黑的水在流动，由于近日连续阴雨，污水管网中
水位升高，污水通过低洼的窨井溢满，使沟渠水体黑臭，经监测COD、氨氮分别为58mg/L、8.87mg/L；石牛村泽兰路的实验小学西侧的树林附近的桥下面的河
道经盱眙县环保局现场采样监测，结果为：PH7.51,COD56mg/L,氨氮 3.19mg/L,高锰酘盐指数 8.1mg/L。地表水五类水 COD 标准为 40mg/L 以下，所以经
监测的四条沟渠水质类别为劣五类。
4.经盱眙县开发区管委会和盱眙县环保局排查出的三家存在红色铁锈水迹企业现场调查情况如下：
盱眙华洋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东侧雨水沟水壁沉积铁锈红，颜色较浅，明渠底部水质清澈无铁锈附着，企业厂区实现雨污分流，现场排查时，雨水排口未排水；江
苏开来钢管有限公司东侧院墙外的雨水排口，在排口底部有铁锈沉积，经对该公司雨水排口采集水样检测：COD、氨氮分别为 44mg/L、3.75mg/L ，铁离子
11.2mg/L，PH6.14；江苏健力钢管有限公司东侧院墙外的雨水排口底部有铁锈沉积，经对该公司雨水排口采集水样检测：COD、氨氮分别为 100mg/L、
38.4mg/L ，铁离子245mg/L，PH2.97，该企业涉嫌超标排放和规避监管排放污水。此外，盱眙华洋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地面金属粉尘等物料存在露天堆放
情况；江苏开来钢管有限公司存在生产中切割的钢管管头、钢管表面氧化皮、地面金属粉尘等物料露天堆放、回用水收集池偏小、水位高时有渗漏，车间清扫的
含铁灰粉尘多，随降雨的雨水进入雨水沟等问题。江苏健力钢管有限公司存在的物料露天堆放、地面含铁灰尘多等问题。
综上所述，群众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偷排废水情况不属实，但废水曾存在超标排放现象（2015年7月，江都区环保局针对景泰公司废水超标排放行为立案查处）；景泰公
司离居民最近距离为107米，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7月1日，江都区委、区政府接到该信访交办件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判，责成小纪镇牵头主办，明确区环保局、经信委、发改委协办。7月2日，小纪镇相关人
员会同江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景泰公司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经查，景泰公司生产车间离东侧西贾村永胜组居民最近距离为 107 米，离北侧西贾村联合组居民最近距离为 144 米，符合环评提出的 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要
求。
现场检查时，景泰公司正常生产，电镀生产线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装置正在运转，电镀废水分类处理，处理后的废水通过一集中排放口排入小纪镇玉澄污水处理
厂中兴路主干管网，有废水运行台账和加药记录，PH在线监测仪显示为7.5。景泰公司周边未发现生活污水、生产废水排放口；2吨蒸气锅炉正常使用，水幕除
尘设施正在运转；工艺废气吸收处理装置正常运转，吸收液现场PH试纸测试呈弱碱性。电镀污泥分类存放于危废库内，并有明显标识。
2018年7月1日-2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景泰公司含镍废水处理后、含铬废水处理后、设施处理后排放口、雨水排放口分别取样监测。企业废水排放口监测
结果：含镍废水处理后总镍、六价铬、总铬未检出；含铬废水处理后总镍、六价铬未检出、总铬 0.006 mg/L；设施处理后排放口 pH7.08、COD21mg/L、总氰化
物、总镍、六价铬、总铜、总锌未检出 、总铬0.032g/L；雨水排放口pH7.39、COD22mg/L，总氰化物、总镍、六价铬、总铜、总锌、总铬均未检出；其主要污染物指
标均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2排放限值要求。

2018年7月1日下午，邗江区环保局、区经信委和方巷镇镇政府现场调查:(一）关于对方巷小运河翻水闸至河大桥段河道和沿河两岸共计15家企业现场勘察情
况。1、扬州兴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项目“强化玻璃纤维双层油罐、汽车配件生产销售”于 2016 年完成自查评估报告，经邗江环保局审查列入“登记一
批”。该企业生产无废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过滤后排入南侧集镇管网。该企业南侧车间内新建“FF油罐生产项目”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续，现场冷轧车间
地面有红色油漆渣堆放，西侧空地堆放有废钢材，地面有机油渗漏痕迹。树脂调配工艺未在喷漆房内操作，有机工艺废气无组织排放。2、扬州东欣针纺服饰有
限公司，该企业“服装生产加工”项目自查评估报告于2016年12月经邗江环保局审查，同意列入“登记一批”，该企业无生产用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
排入集镇污水管网。3、扬州海运制衣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服装加工，主要生产设备缝纫机，该企业生产无废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集镇管网。该
企业生产项目属登记表项目，未进行网上备案。4、扬州市邗江通源机械有限公司，该企业“年产机械配件2万件”项目自查评估报告于2016年12月经邗江环保
局审查，同意列入“登记一批”，该企业无生产用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集镇污水管网。5、浩源油品设备扬州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单层油罐
生产项目，企业生产无废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集镇管网。该企业于2018年1月租用扬州金星机械厂相关厂房和设施，于2018年3月投入生产，
生产项目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续。6、扬州润东木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企业未生产，主要生产项目为“木制品加工”，该企业生产用水主要为漆房水帘柜，水
帘柜用水为自来水，循环使用，适量添加，不外排。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集镇污水管网。该企业于2017年12月份租用扬州金星机械厂相关厂房，
于2018年3月投入生产，生产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7、邗江区云中富混凝土加工厂，企业“年产2万立方米混凝土搅拌站”项目于2017年10月26日通过
邗江区环保局核查验收。该企业生产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8、扬州华发机械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项目为“钣金加工”，该企业无生产用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该企业生产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厂房外露天堆放大量废钢材、
铁屑。9、扬州市山青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项目为“钣金加工”，该企业无生产用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该企业生产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
手续。现场企业厂房外露天堆放大量废钢材，铁屑。10、扬州市星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项目“钣金件精加工”项目自查评估报告于2016年经邗江环
保局审查，同意列入“登记一批”。该企业无生产用水，少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11、扬州鸿福源制衣厂，主要生产服装，主要设备缝纫机、充
绒机等。该企业无生产用水，少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该企业生产项目属登记表项目，未进行网上备案。12、扬州市鹏鹤制鞋厂，主要生产
项目“皮鞋、工艺鞋制造项目”自查评估报告于2016年经邗江环保局审查，同意列入“登记一批”。该企业无生产用水，少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
置。13、上海氟赫滋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纺织机械装配与调试，无生产用水，少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生产项目未办理环评
审批手续。14、扬州市邗江欧盛机械厂，该企业“年产机械零部件18吨项目”于2016年经邗江环保局审查，同意列入“登记一批”。 无生产用水，少量生活废水
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15、扬州永祥鞋业有限公司，企业“皮鞋、工艺鞋制造项目”自查评估报告于2016年经邗江环保局审查，同意列入“登记一批”。该
企业无生产用水，少量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处置。区经信委就交办件中涉及的“十小”企业问题进行了核查，经核实，沿河两岸无“十小”企业。现
场未发现有企业私设的排污口或暗管的迹象。（二）对方巷镇污水处理厂调查情况。调查时方巷镇污水处理厂内设施正在运行，设施运行记录完整，在线监控正
在运行，在线监控数据无异常。查阅该厂运行记录，2017 年全年处理废水 145252 吨，2018 年至今处理废水总量为 90633 吨，基本符合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

（三）调查方巷镇粘土烧砖情况。方巷镇辖区内现有2家烧结砖企业，分别是扬州市兴凤建材有限公司、扬州市花城建材厂。两个企业于2017年2月根据邗江
区政府印发的《邗江区砖瓦行业环保专项行动方案》（扬邗政办〔2017〕20号）文件要求，进行停产整治，对设施全面改造，加装了烟气在线监控并与区环保局联
网。2017年8月21日，2家企业通过了区砖瓦生产企业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验收（《关于区砖瓦生产企业恢复生产的通知》〔2017〕18号），并持有国土部门
核发的《采矿许可证》，可以恢复粘土烧结生产。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导墅镇的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和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
1、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
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家具、橱柜、工艺门的生产加工项目，于2014年8月开工建设并投入生产，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超过两年）。
2、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年产1500吨五金机械及40万平米表面喷涂加工项目，根据《关于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苏环委
办〔2015〕26号）要求，该公司被纳入丹阳市“三个一批”企业中进行整改。目前，该公司“三个一批”环保自查评估报告已编制完成，并于2016年12月15日经丹
阳市环保局备案，2017年9月29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2018年6月14日，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因生产性挥发性有机废气未密闭收集，前处理生产线及喷漆电柜被丹阳市环保局查封。
3、6月28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已对上述两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

（1)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未生产，该公司喷漆、烘干废气未密闭收集，未安装治污设施，生产时，喷漆、烘干废气部分无组织挥发，部分经收集后直
接外排环境；锯切、开槽工段产生的粉尘经配套的布袋除尘设施收集处理；打磨工段的粉尘经集中收集后，再经水过滤处理后外排。
(2)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未生产。酸洗废气处理工艺为：集中收集→碱液喷淋洗涤处理设施→15米高排气筒排放；喷漆及烘干废气处理工艺为：集
中收集→水帘除漆雾→二级水喷淋→活性炭吸附→15米高排气筒排放。

7月1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第四督察组转办信访件后，姜堰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明确由区城管局主办，姜堰环保局、沈高镇协办，迅速组织人员
到现场开展调查。经查，被举报的垃圾堆场为姜堰区建筑装潢垃圾调配场，位于姜堰区沈高镇单塘村2组，规划用地面积60亩，实际利用2个坑塘面积约33.59
亩,目前已堆放建筑装潢垃圾约5万吨,未办理环评手续。7月3日上午，区包案负责人、区政府副区长郑长进召集区城管、住建、国土、规划等部门（单位）负责
人召开协调会，专题研究信访件举报问题的调查处理意见。经现场核查并调阅国土规划图比对，该调配场土地性质为坑塘，并非基本农田，用地现状与《泰州市
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规划（2015-2020）》一致，周边100米范围内无居民居住。检查中发现，进入该调配场的道路路面上有少量建筑垃圾散落；2个坑塘其中1个
已进行了防渗处理，另一个未进行防渗处理；部分在场建筑垃圾未覆盖防尘网，且前期场地周边未设置硬质化围挡，姜堰区城管局已于今年6月初进场围挡施
工，目前围挡仍在施工中。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该信访件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2018年7月1日，泰州市泰兴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王新华、陈坚勇会同广陵镇政府工作人员、木行村村干部到现场核查。
泰兴市琳琳养殖有限公司位于广陵镇木行村 9 组，养殖场南、北两侧均为鱼塘，东、西侧为农田，距北侧最近的住户约 600多米。养殖场实施了雨污分流，雨水
通过排水沟外排，养殖粪便通过砖砌沟渠排入西侧的集粪池。集粪池边设有固液分离机，实施猪粪干湿分离，湿粪通过管道送养殖场北侧的沼气包，沼液由周
边农户自行运输用作农肥；干粪堆放场实施了地面硬化，但未采取防雨淋措施。集粪池、砖砌沟渠均已加盖，但沟渠部分盖板已损坏，养殖场内设有中转池，未
加盖，养殖场附近有一定气味，未发现存在粪便随意排放、污染河道及地下水的现象。检查还发现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验收。
信访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7月1日，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梅进鑫、陆洲到现场核查。2018年7月4日、5日，泰州市泰兴环境执法局局长郭建，环境执法人员周钟武、明海涛，环
境监测人员王翔、马开民、卢伟、邵伟、张祖亮到现场核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正常，废气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该公司1套甲醇精馏塔废气经冷凝后，送50VE车间的酯化工序废气装置处理；南侧乙
醇精馏废气采取二级冷凝后送90VE车间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北侧乙醇精馏塔废气采取三级冷凝器后，进水封罐。乙醇中间罐的储罐废气经管道收集后直接
排空，未接入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厂区物料储罐的呼吸废气未采取收集处理措施，直接排空。生产车间内有明显油脂味，地面有明显黑色油污，跑冒滴漏现象
严重。高浓度废水收集池仅加盖，未对废气收集处理；低浓度废水经调节池－反应罐－气浮池－配水罐－IC厌氧罐（部分回配水罐）－出水接管送永安污水处
理厂处理。现场调池节盖板部分打开，反应罐未加盖，厌氧罐废气无处理设施直接外排，污水处理设施附近有明显油脂臭味。
查阅该公司自查评估报告，要求废气源有组织、无组织废气每年至少检测1次，废水中石油类、动植物油每年至少检测一次。查阅公司提供资料，2018年2月11
日由第三方出具的有组织废气检测报告，厂界无组织废气未检测；2017年4月25日有废水、废气（有组织、无组织）、噪声检测报告；2016年8月17日有废水、废
气（有组织、无组织）、噪声检测报告。现场采样监测数据显示，该公司 5 号排气筒甲醇最高浓度 899Nmg/m?, 非甲烷总烃最高浓度 533mg/m?，超过排放标
准。该公司西侧为高永开发区，南侧为空地，北侧为奥喜埃公司，东侧为砂石堆场，附近无居民住户。
信访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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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赣榆区环保局和赣马镇政府已将7家水泥砖制品加工点全部列入赣马镇“散乱污”专项整治范围内，
已要求其限期进行整改，对于整改无望的将依法进行取缔。
2、海州区责令锦屏2家小水泥制砖厂停止建设、停止生产；区环保局、锦屏镇联合督促2家小水泥制砖
厂自行拆除制砖设备。浦南镇8家小作坊砖厂正在清理过程中。
3、2018年7月4日，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协调推进会，专题研究朝阳、猴嘴街道砖厂小作坊
清理整治工作，明确牵头及配合单位，排定工作计划表，严格按序时进度组织推进，确保整治到位。一
是猴嘴街道（大多位于临港、大浦工业园区）有7家砖厂、石子厂等存在污染的小作坊，明确由区综合执
法支队牵头，猴嘴街道、环保局、台北盐场等配合，近期下达责令改正通知并推进关停取缔等工作。二
是除已经完成整治的砖厂外，朝阳街道有石子厂、洗矿、洗砂等涉污企业 20 余家，按照中央环保督察

“举一反三”的整改要求，由朝阳街道负责牵头推进清理整治。三是以街道、综合执法支队为主体，进一
步压实责任，强化巡查监管，确保砖厂、石子厂等小作坊死灰复燃，切实巩固好整治成果。
4、连云区“263”办于 7 月 1 日下达了《关于对连云港强盛水泥制品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停产整治的紧
急通知》，要求云山街道办事处履行属地管理责任，于 7 月 10 日前完成强盛等 3 家企业的停产整治工
作，逾期未完善手续、整治不到位的，将予以取缔。云山街道办事处已于7月2日对连云港强盛水泥制
品制造有限公司、连云港飞恒建材有限公司下达了《关于完善相关手续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通
知》、《关于完善相关手续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通知》、《停产通知》，要求企业立即停产，限期按法律
法规要求完善手续。目前，企业已全面停产。7 月 10 日后，连云区将依法对无法完善手续的企业取缔
关闭。
5、高新区已向南城街道下发了《连云港高新区263环境综合整治督办反馈单》（编号：2018070326号），
要求南城街道尽快对树军水泥制砖厂关停取缔。

2017年高新区开始整治区内黑臭水体，完成了辖区内主要小区、单位的雨、污分流情况排查，完成了部
分河道清淤、部分小区、单位的雨污分流改造。至 2018 年 5、6 月份，苍梧河、凌洲河、小村西大沟等河
道下游的东盐河水质已达标。根据下一步安排，2018年基本完成花果山街道村庄污水截流工作；完成
苍梧河清淤工作；继续完善辖区内小区、单位的雨污分流工作。

1.赣榆区环保局 2018 年 7 月 3 日对家宝养殖场送达了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赣环责停[2018]第 22 号)，
责令其立即停止排污，要求其限期补办相关环保手续，并督促其尽快清理场区内摊放的养殖粪便，同时
对该养殖场未验先投，养殖废水超标排放( (2018)环监(水)字第(149)号)等环境违法行为进入立案处罚
程序(赣环立字(2018)第185号)拟处罚金30万元。
2.区农委已于7月3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15个工作日内完善防疫及粪污处理设施，做到防疫
条件规范达标，粪污处理雨污分离、干湿分离，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设施，污水达标排放
并且及时申请办理变更《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1.盱眙县环保局对三家饭店存在油烟、废水污染问题，已于2018年7月3日分别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
法行为决定书》（盱环责改字〔2018〕241 号、盱环责改字〔2018〕242 号、盱环责改字〔2018〕243 号），责
令业主对烟道进行整改，配套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同时对后场餐厨垃圾及时清运，
对管道及时疏通，防止溢满，立即疏通后侧下水道。要求三家饭店采取吸声降噪措施消除对周边居民
生活噪声影响。
2.盱眙县住建局对石牛村泽兰路道路西侧排水沟现场采样送有资质单位检测，确定为黑臭水体后将予
以彻底整治。
盱眙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已组织人员对虎山路附近明渠杂草和漂浮物进行清除，对虎山路附近明渠进行
清淤修坡，对虎山桥南侧低洼处污水井进行修复，进行加高、加盖后密闭，防止污水溢满。
3.盱眙县环保局已对江苏开来钢管、江苏健力钢管存在的环境问题，下达责令整改决定书（盱环责改字

〔2018〕198号、盱环责改字〔2018〕199号）。对江苏健力钢管有限公司超标排放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对
其规避监管的行为进行进一步调查，确认属实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同时要求上述两家企业立即进行整改。一是要求物料覆盖进棚，不得露天堆放；二是增加企业雨水收
集容量，增加回用水量，无雨天雨水口不得有水排放；三是杜绝企业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渣“跑、冒、滴、
漏”现象。

目前，有滋有味农家菜、台湾牛排、重庆秦妈火锅店已按照要求进行环保备案程序；台湾牛排、重庆秦妈
火锅店已着手购置油烟净化装置；有滋有味农家菜对油烟净化器进行保养维护；三家饭店对厨房后侧
下水道进行疏通，清理现场淤积污水。
江苏开来钢管有限公司生产中切割的钢管管头、钢管表面氧化皮、地面金属粉尘等物料现已建棚入库；
江苏健力钢管有限公司存在的物料露天堆放问题已整改到位；盱眙华洋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地面金
属粉尘等露天堆放的物料已建设钢棚防雨，采取防扬散措施。其余问题正在整改中。

1、江都区政府要求小纪镇根据《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对景泰公司的监管网络及监管责
任。
2、江都区政府责成区经信委、区环保局加强对景泰公司的环境管理，确保各类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3、江都区环保局要求景泰公司规范使用应急池，清除池内存水，2018年8月30日前完成。
4、江都区环保局要求景泰公司规范建设初期雨水收集池，完善清污分流管网，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完
成。
5、江都区环保局要求景泰公司迅速安装总铬、总镍在线监控设备，2018年7月30日前完成。

1、2018年7月3日邗江区环保局对扬州兴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扬邗环整改【2018】
50 号），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同时对违法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并立案查处。同时责成方巷镇三级环保
网格员对企业整改进度跟踪督查。2、2018 年 7 月 3 日对扬州华发机械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扬邗环整改【2018】51 号）、对扬州市山青机械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扬邗环整改【2018】52
号），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同时对违法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并立案查处，同时责成方巷镇三级环保网格
员对企业整改进度跟踪督查。3、2018 年 7 月 3 日对浩源油品设备扬州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整改违法行
为决定书（邗环改字【2018】114 号），对扬州润东木业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邗环改
字【2018】115 号），对上海氟赫滋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邗环改字【2018】
116号）。同时责成方巷镇三级环保网格员对企业整改进度跟踪督查。4、现场要求扬州海运制衣有限
公司、扬州鸿福源制衣厂立即进行生产项目网上备案。5、方巷镇镇府拟规划在方巷污水处理厂北侧建
1泵站（含压力管网，目前已进行初步设计）通往扬菱公路2号泵站（在建），再通过2号泵站和扬菱公路
压力管网（已建成）将镇区污水输入槐泗泵站（扬州瘦西湖路），通过槐泗泵站将污水接入扬州城市管
网。（此规划待报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
1、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
要求其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办理环保审批手续，待手续齐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经现场核查通过
后方可从事生产。
2、丹阳市环保局已对丹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喷漆、烘干废气未密闭收集，未安装治污设施的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3、江苏领创机械有限公司
根据环保要求进一步对各类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整改，整改到位后申请解封，不得擅自撕毁封条；喷塑车
间正常生产时，保持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该建筑垃圾调配场未办理环评手续及防渗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姜堰环保局正在立案查处中。
针对少量建筑垃圾散落在路面的问题，责成姜堰区城管局立即组织人员对路面散落的建筑垃圾进行全
面清理，同时加强对入场车辆的密闭管理，防止进场垃圾散落路面，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针对部分在场建筑垃圾未覆盖防尘网的问题，责成姜堰区城管局于2018年7月31日前整改到位。
区政府责成区城管局委托专业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并将按方案要求，加快整改进度，确保于 2019 年 6
月30日前整改到位。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对泰兴市琳琳养殖有限公司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验收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同时责令企业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广陵镇督促该养殖场采取“只出不进”的方式，待存栏
生猪全部出栏后关停拆除。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已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同时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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